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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    區     國民   學附設補校申請 

111學年度「公立國民補習學校擔任導師工作人員之導師費經費」差額補助 

(111年 8月至 112年 7月止) 

經費概算表 

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小計 備註 

111學年度 

第 1學期 

補校導師費 

差額補助經費 

班  1,000  

數量=   班 X   個月  

(核實支應導師費) 

111學年度 

第 2學期 

補校導師費 

差額補助經費 

班  1,000  

數量=   班 X   個月  

(核實支應導師費) 

經費合計   

 

 

承辦人員：           處室主任 ：             主辦會計：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

 

 

 

 

 

 


